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15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工作的通知 

辽教办发[2015]215号

省内有关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家和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精神和省委省政府的新要求，引导高校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加大专业结构调整力度，优化人才培养类别结构，加强内涵建设，凝练专业特色，关注学生健康成长，切实提高培养质量，加快提升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按照《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精神及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委高校工委工作安排，经研究，决定在2012年以来80种1155个专业布点评价工作基础上，对相关本科专业按专业类或专业开展综合评价工作。现将评价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专业综合评价是新常态和新形势下，优化专业结构，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持续探索和实践健全省级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措施。评价工作在我省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充分考虑高等学校及其专业办学多样性的基础上，遵循导向性、科学性、客观性、简易性、分类指导、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等原则，运用信息技术手段，采取专家不进校、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以数据定量分析为主、以专家定性分析为辅的评价方式，对省内不同高校开设的相同专业同时开展评价。开展专业综合评价对于不断加强和改善专业建设与管理，牢固树立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和本科教学基础地位，引导和促进高校优化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以及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应用型高素质专门人才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二、各高校要充分认识专业综合评价工作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协调组织好各相关部门，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切实保证评价工作高质量如期完成。同时，要结合学校专业建设情况，认真指导相关专业开展评建工作，努力提高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三、为保证评价数据的客观性，各参评专业相关材料将在数据填报结束后在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网（www.upln.cn）上开设主页进行公示。辽宁省教育厅设立情况反映邮箱及电话（邮箱：gjc86906109@126.com，电话：024-86896698），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四、请将开展专业综合评价时发现的问题及建议及时反馈给我厅高等教育处及各专业联系人。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辽宁省教育厅高教处 李黎，联系电话：024-86896698；填报系统技术支持：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王嘉，联系电话：0411-84835156。各专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请见实施方案。

其他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2015年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实施方案
                               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5年12月31日
